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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拱北海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ongbei.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145/tab60490/info772943.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拱北海关关于中国拱北海关关于中国拱北海关关于中国拱北海关关于中国（（（（广东广东广东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横琴新区片区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自由贸易试验区横琴新区片区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自由贸易试验区横琴新区片区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自由贸易试验区横琴新区片区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6666 号号号号））））    

    

为推进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横琴新区片区（以下简称“横琴自贸试验片区”）建

设，规范横琴自贸试验片区融资租赁业务的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国务院

关于印发<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18 号），现就横琴自

贸试验片区内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横琴自贸试验片区内设立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企业或者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企业

在横琴自贸试验片区内设立的项目子公司（以下统称“融资租赁企业”）； 

（二）经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取得融资租赁业务资格； 

（三）在横琴自贸试验片区主管海关（以下简称“主管海关”）办理报关单位注册登记手

续。 

二、符合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条件的企业，应当提供相关资料并向拱北海关提出申请，经海

关审核批准后方可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三、融资租赁企业作为出租人向境内外承租企业出租融资租赁货物，应当按照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关于货物监管的相关规定向主管海关办理申报手续。 

四、融资租赁企业作为出租人向境内承租企业出租融资租赁货物的，境内承租企业应当提

交以下材料向海关申报： 

（一）相关政府部门批准购买融资租赁货物的批文（不需要批文的除外）； 

（二）经海关审核，以减免税方式租赁出区进口的，提交相关减免税证明文件； 

（三）许可证件（不需要许可证的除外）； 

（四）海关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五、融资租赁货物的税款计征方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关于租赁进口货物的相关规定办理。 

六、境内承租企业办理融资租赁货物进口担保的，可以申请使用《横琴自贸试验片区融资

租赁货物保证书》（详见附件），向主管海关办理相关手续。 

七、融资租赁企业应当每季度向主管海关报备融资租赁货物的租赁、租金支付等情况。 

八、境内承租企业应当自融资租赁货物租期届满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关于租赁进口货物的相关规定，向海关办理留购、续租等相关

手续。 

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